关于对安徽省萧县开源畜禽屠宰总厂
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的请示
 
县政府：
安徽省萧县开源畜禽屠宰总厂（以下简称“开源屠宰总厂”）位于萧县食品工业园，于2013年1月31日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萧国用(2013)第010号>），土地面积约50亩，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2062年10月10日。
2024年1月1日《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正式实施。根据《规范》要求，生猪屠宰厂必须在设施、设备、工艺和人员管理等方面达到规定标准，至2026年1月1日仍未达标的企业，将依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进行处罚。为达到《规范》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有关规定，拟由县乡村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萧县乡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县开源屠宰总厂（含分厂) 投资，进行设施、设备等改造升级，初步通过土地二级交易市场购买县开源屠宰总厂29.42亩土地，后期根据建设需求再办理剩余20.5758亩土地的转让手续。项目完成后，因设施等改造提升形成的资产由县乡村振兴集团和县开源屠宰总厂充分协商后、按《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国有企业管理的意见》（宿政秘﹝2017﹞98号）有关规定进行运营管理，切实提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能力，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妥否，请批示。
 
附件：安徽省萧县开源畜禽屠宰总厂土地使用证及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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